
１１３年金門地區文化藝術向下扎根藝術陶冶計畫－徵案辦法  

                        

一、 計畫背景 

 金門自古以來文風鼎盛，數百年來，百姓接受文化藝術的薰

陶，造就了金門蓬勃的文化藝術氛圍。金門位處福建沿海，海上

交通發達，與閩南地區往來交流密界，加上經歷過番客出洋與國

共戰爭的發展脈絡。因此，金門文化融合了閩南文化、僑鄉文化

以及軍事文化，其豐富的文化底蘊值得傳承。 

 近年來，蓬勃的藝術氛圍，也持續擴散，金門地區的各級學校

積極發展音樂、舞蹈、繪畫等藝術性社團，為金門的藝術風氣注

入新的活水。 

 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創立於2010年，創會的宗旨是為緬懷胡

璉將軍創設金門酒廠及對金門地區之貢獻，以弘揚文化藝術（含

酒文化）、促進文藝交流而成立。 

 金門文化藝術的蓬勃發展是本會持續努力的方向，「文化藝術

向下扎根-藝術陶冶計畫」希望能夠承襲過去豐富的文化底蘊，並

藉著近年文化風氣，乘風而起，整合金門的藝術資源，並持續為

金門的藝術發展輸入源源不斷的動能。 

二、 目標 

 為推廣金門地區文化藝術發展，希望透過本計畫，結合本

會、學校及在地藝術家三方的資源，將藝術帶進校園，媒合具

有藝術長才的在地藝術家及擁有場地、教學經驗的學校單位，

提供豐富的藝術課程，給予孩子們接觸藝術的機會及學習環

境，藉由日常生活中的接觸，讓藝術氛圍在校園中擴散。 

  本案計畫預計將10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帶入校園，向下扎

根。每項藝術形式，全年度授課時數為40小時，授課之講師

費、助教費及教材費用，依項次四「本計畫預算」範圍內，由

胡璉基金會負擔。 

三、 申請資格 

1. 申請單位：金門縣所屬各國民小學 

2. 申請內容；申請本計畫之內容需為有助於文化藝術扶植事



務；文化藝術之定義，依據文化部「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

例」第三條第二項為準。 

四、 申請期間及方式 

1. 申請期間：113年2月26日至113年3月8日 

2. 申請方式:申請人應提報申請書表(如附件一)，以 A4大小列

印按序裝訂成冊，寄送至892金門縣金寧鄉桃園路1號財團

法人金門酒廠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收，信封請註明「金門地

區文化藝術扎根-藝術陶冶計畫」，向本會提出申請。 

3. 申請文件： 

A. 113年文藝扎根申請表 

B. 課程計畫(包含藝術形式介紹、授課規劃、講師介紹、

學校介紹) 

備註：每所學校申請件數不限，實際通過審核件數，依評分進行排序。 

五、 評分方式 

1. 評審委員會：由本基金會召集三至五名文化藝術相關領域

專業人士進行審查及評分。 

2. 評分標準： 

I. 計畫可行性(50%)： 

包含申請學校過去在相關藝術領域的推展狀況、協同

教師的經歷以及相關授課資源狀況。 

II. 藝術傳承稀缺性(30%)： 

評估培植所申請的藝術形式的資源及傳承現況，具備

傳承稀缺性且具保存價值者優先錄取。 

III. 資源分配公平性(20%)： 

評估目前金門文化藝術資源的分配現況，達到平衡東

西半島的資源分配公平性。 

 

 

 

 

 



六、 執行方式 

 執行中，參與計劃學校須配合參加本會為執行計劃所召開之

會議或其他為使本計劃順利推展之必要性事項。 

工作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籌備階段 

開放徵件             

委員會審核             

公告審核結果             

執行階段 

課程招生             

課程執行             

期中會議             

期末展演             

1. 籌備階段： 

 由胡璉基金會接受校方申請，並了解各校資源及需求，並評

估各校計畫實施的可行性及可能產生的效益，評選出十項計畫做

為本案執行的內容。 

2. 執行階段： 

 本案每項子計畫，全年度授課時數需達40小時，實際授課時

間由校方及合作藝術家協調。 

 獲選計畫由學校指派一名協同老師負責擔任承辦窗口，負責

擔任授課藝術家的課堂助教，並辦理招生及與本會聯絡等事項。

授課藝術家及協同教師費用由本會負擔。 

3. 期中會議： 

 計畫執行期間，本基金會將於七月至八月間辦理期中會議，

邀請各協同老師針對上半年的執行狀況進行分享，並根據執行上

所遇到的問題進行滾動式調整。 

4. 期末展演： 

 本計畫於課程執行完畢後，將舉辦期末展演，提供學生們展

現學習成果的舞台。將依照各項計畫的藝術形式，分為動態及靜

態展區，進行展演。 



七、 計畫預算 

項目 

 
單價

(元) 

數量

(小時

或次) 

單位 
總價

(元) 
說明 

課程執行經費 

講師費 
 1,000元

/小時  
40小時 10人次 400,000  

助教費 
 400元/ 

小時 
40小時 10人次 160,000 

班級經營與偕同指

導 

業務費 
 10,000

元 
 10位講師 100,000 

供課程使用之器

材、耗材等費用。 

總計 660,000  

   



113 年文藝扎根申請表 

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 

申請教師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日 

預計學生數  

申請內容 

計畫名稱  藝術形式  

講師經歷 

授課講師  

專長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相關經歷  



學校相關資源及培訓經驗 

1. 是否曾參與過本會所辦理之文藝扎根計畫?  

否 

是，藝術形式為_______________，授課講師為__________。 

2. 貴校是否曾辦理該藝術形式之相關培訓課程? 

否 

是，授課講師為____________，相關演出及獲獎經驗為： 

相關演出及獲獎經驗為： 

 

 

 

 

聯絡方式 

(一) 統一編號：財團法人金門酒廠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 34863309 

(二) 聯絡窗口：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企劃專員陳逸姮 

(三)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082)-325628 轉 88491 

 


